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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但尚未

使用的729,970股股份，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265,122,774股减少至1,264,392,804股。

● 股份注销日：2025年12月17日

一、回购股份方案及实施情况

2022年8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6日、2022年8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70）、《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2-072）。

2022年12月21日，公司完成回购，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585,320股，占回购完成时

公司总股本的0.1750%，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3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

编号：2022-103）。

二、回购股份的使用情况

2023年3月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2023年3月27

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0日、2023年3月28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年5月10日，公司“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所持有的855,350股公

司股票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一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 2024年3

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

施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2024年3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的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41）、《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实施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24）。

三、本次回购股份注销的审批程序

2025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并于2025年10月31

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公司

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但尚未使用的729,970股股份用途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变更

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 本次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729,970股将

被注销，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265,122,774股减少至1,264,392,804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0月16日、2025年11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就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1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并减

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至今公示期已满45天。 公示期间未接到债权人

申报债权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

经公司申请， 公司将于2025年12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已回购但未使用的

729,970股股份，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四、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数量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265,122,774 -729,970 1,264,392,804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729,970 -729,970 0

合计 1,265,122,774 -729,970 1,264,392,804

注1： 具体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本次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注2：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相应减少，公司控股股东养生堂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钟

睒睒先生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合计持股比例由目前的73.49%被动增加至73.5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

五、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事项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和债务履行能力等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

市地位，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与备案等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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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

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6日收到新疆建发梵宇产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发梵宇” ）的通知，建发梵宇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胡津生、常世平、

董书新、任伟、尹宝茹、张义生、鲍建新、王子玲持有的公司股份中共计161,779,192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15.9367%） 事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相关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取得了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至此，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建发梵宇，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

开发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一、公司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2025年9月24日，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津生、常世

平、董书新、任伟、尹宝茹、张义生、鲍建新、王子玲与建发梵宇签署了《关于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转让协议》，胡津生、常世平、董书新、任伟、尹宝茹、张义生、鲍建新、王子玲拟向建发梵宇转让其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合计161,779,19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5.9367%。同时，任伟承诺自

交割日起放弃其持有的上市公司除其拟转让股份之外的10,238,094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085%）

所对应的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

事项的表决权。 上述放弃权利的效力及于因送股、转增股、配股等变更而作出相应调整的股份，放弃期限为

自交割日起算的36个月内。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转让双方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

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二、相关股份过户情况

2025年12月16日，公司收到建发梵宇转来的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

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相关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转让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前后，交易双方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胡津生 45,144,546 4.4471% - -

常世平 34,600,800 3.4085% - -

董书新 27,923,586 2.7507% - -

任伟 13,650,792 1.3447% 10,238,094 1.0085%

尹宝茹 13,227,608 1.3030% - -

张义生 11,010,594 1.0846% - -

鲍建新 14,254,408 1.4042% - -

王子玲 12,204,952 1.2023% - -

建发梵宇 - - 161,779,192 15.9367%

注： 自股份过户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 任伟放弃10,238,094股股份 （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1.0085%）所对应的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

论、决议的事项的表决权。 上述放弃权利的效力及于因送股、转增股、配股等变更而作出相应调整的股份。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后，建发梵宇直接持有公司161,779,192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为15.9367%，可支配公司15.9367%的表决权。 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建发梵宇，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乌

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一）建发梵宇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新疆建发梵宇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24年12月20日

营业期限 2024年12月20日至无固定期限

出资额 100,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共青城梵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6MAE7K6FJ5X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阳澄湖路98号能建大厦33层3301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

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建发梵宇的股权控制关系

四、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相关股东的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建发梵宇持有的股份在18个月内不得

转让。

4、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变更结果与前期各方签署的协议一

致。 本次控制权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 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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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6日（星期二）14时15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12月16日9:15~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12月16日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

2.召开地点：广西柳州市柳太路1号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106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黄海波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66人，代表股份927,594,0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634%。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1日，公司总股本为2,034,588,775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55,230,950股，上述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979,357,825

股，下同）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539,543,7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2585%。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2人，代表股份388,050,3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049%。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3人， 代表股份395,953,72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04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7,90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2人，代表股份388,050,3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049%。

5.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以现场或通讯方式、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次会议现场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黄旭先生（过去十二个月曾任该子公司董事）共计持有18,900股，占公司总股本数的

0.0010%，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927,388,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9%；反对101,3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弃权85,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767,0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9%；反对101,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弃权85,2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2、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95,924,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858%；反对31,293,

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36%；弃权376,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284,2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017%；反对31,293,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33%；弃权376,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子公司发行优先股暨对子公司进行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6,609,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9%；反对326,7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2%；弃权657,7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969,2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4%；反对326,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5%；弃权657,77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1%。

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4.01《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对与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该议案关联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共计持有528,656,832股，占公司总股本数

的26.7085%，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398,005,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3%；反对17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6%；弃权754,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021,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46%；反对1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9%；弃权754,27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5%。

4.02《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对与合资公司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

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该议案关联股东黄海波先生（兼任该公司董事长）、朱斌强先生（兼任该公司董事）、潘恒亮先生（兼

任该公司董事）共计持有607,998股，占公司总股本数的0.0307%，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068,3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0%； 反对171,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弃权746,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8,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036,0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82%；反对17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3%；弃权746,27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5%。

4.03《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对参股公司湖北江汉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该议案关联股东黄旭先生（过去十二个月曾任该公司董事）共计持有18,900股，占公司总股本数的

0.0010%，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926,656,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0%；反对17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弃权746,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035,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81%；反对1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4%；弃权746,27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5%。

4.04《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对与合资公司柳州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发生

的关联交易事项）》

该议案关联股东常州嘉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俞传芬先生（兼任该公司董事长）、朱斌强

先生（兼任该公司董事）、 肖小磊先生 （兼任该公司董事） 共计持有8,652,846股， 占公司总股本数的

0.4372%，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918,018,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5%；反对16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弃权754,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127,1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21%；反对16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弃权754,27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4%。

4.05《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对与合资公司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发生的

关联交易事项）》

该议案关联股东常州嘉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俞传芬先生（兼任该公司董事长）、肖小磊

先生（兼任该公司董事）共计持有8,299,248股，占公司总股本数的0.4193%，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918,369,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3%；反对17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弃权754,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124,6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14%；反对17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弃权754,27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4%。

4.06《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向除上述关联方外的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

交易事项）》

该议案关联股东常州嘉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俞传芬先生共计持有7,932,650股，占公司

总股本数的0.4008%，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918,740,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9%；反对20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713,0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129,3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26%；反对20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6%；弃权713,07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礼辉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雯女士、丁锐先生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股东会决议；

2.《上海礼辉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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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于2025年12月16日召开了第十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二次代表团长联席会议，经全体与会

职工代表审议表决，选举李于宁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李于宁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将与公司2025年5月20日召开

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7名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附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李于宁先生：中国国籍，汉族，1965年生，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柳州工程机械厂变速箱厂工程师、副厂

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公司配件中心副主任，柳州柳工机械配件中心副总经理，柳州柳工

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徽柳工起重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江苏鸿得利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公司副总裁、总裁助理、监事会主席，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

总经理、工会主席、职工董事。 2019年4月起任公司党委副书记，2019年6月起任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2021年2月起任公司纪委书记。

李于宁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于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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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会，选举产生3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与公司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5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马宏先生、赵芳彦先

生、王宏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张力上先生、余洪斌先生、梅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会选举产生的3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1�名职

工代表董事陈文礼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2025�年12月1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7）、《关于选举第四届

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

（二）董事长、副董事长选举情况

2025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马宏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长、选举赵芳彦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5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4名

马宏、赵芳彦、王宏臣、陈文礼，其中马宏为委员会召集人。

（2）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3名

余洪斌、张力上、王宏臣，其中余洪斌为委员会召集人。

（3）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3名

张力上、余洪斌、梅亮，其中张力上为委员会召集人。

（4）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3名

梅亮、余洪斌、马宏，其中梅亮为委员会召集人。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

（召集人），其中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力上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董事。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5年12月16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轮值总经理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同意聘任陈文礼先生为公司轮值总经理，聘任赵芳彦先生、王宏臣先生、陈高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聘任高飞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黄艳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陈文礼先生、赵芳彦先生、王宏臣先生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2025�年12月11日披露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7）、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81）。 其余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请详见附

件。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且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 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受过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其他情形。其中，董事会秘书黄艳女士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

格已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且无异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

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三、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5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同意聘任杨雪梅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与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杨雪梅女士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烟台开发区南昌大街6号

电话：0535-3410615

传真：0535-3410610

电子邮箱：raytron@raytrontek.com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附：简历

（1）陈高鹏，男，1983年9月出生，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毕业于中

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专业，博士学历。2010年-2013年，任锐迪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经理；2013年-2021年，任宜确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2022年至今，任睿创微纳苏州分公司总

经理；2025年2月至今，任睿创微纳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高鹏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5,000股，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

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2）高飞，男，1979年10月出生，毕业于山东工商学院财务管理专业，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2020年8

月至2021年4月，任睿创微纳财务副总监；2021年4月至今，任睿创微纳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飞持有公司股份9,375股，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3）黄艳，女，1989年12月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历。2021年1月至2021年4月，任睿创微纳

投资者关系经理；2021年4月至今，任睿创微纳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艳持有公司股份30,000股，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4)杨雪梅，女，1984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 2016年6月至今任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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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烟台开发区南昌大街6号公司A1楼三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2

普通股股东人数 2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18,788,88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18,788,8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407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40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马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黄艳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841,475 93.7994 5,429,929 5.0507 1,236,147 1.149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选举马宏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216,262,106 98.8451 是

2.02

选举赵芳彦先生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218,088,252 99.6797 是

2.03

选举王宏臣先生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211,824,569 96.8168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张力上先生为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16,329,408 98.8758 是

3.02

选举余洪斌先生为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12,537,913 97.1429 是

3.03

选举梅亮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17,738,398 99.519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100,841,

475

93.7994 5,429,929 5.0507 1,236,147 1.1499

2.01

选举马宏先生为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980,

800

97.6496

2.02

选举赵芳彦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806,

946

99.3483

2.03

选举王宏臣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0,543,

263

93.5220

3.01

选举张力上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05,048,

102

97.7123

3.02

选举余洪斌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01,256,

607

94.1855

3.03

选举梅亮先生为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06,457,

092

99.022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议案1、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本次股东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

案 1，关联股东马宏、李维诚、赵芳彦、王宏臣、黄艳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鹏、秦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

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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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副总裁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12月16日收到副总裁隋同波先

生的辞职报告。 隋同波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离任后从事专项科技工作。

一、副总裁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如

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隋同波 副总裁 2025年12月16日 2026年10月23日 工作调整 是

从事专项科

技工作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隋同波先生确认与公司不存在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与辞任有关的须提请公司股东和债权人注意的

事项。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副总裁隋同波先生的辞任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 隋同波先生将按照公司离职管理相关规定做好后续交接工作。

截至公告日，隋同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9,278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其承诺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管理所持有的股份。

隋同波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公司董事会对隋同波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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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26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6月26日~2026年6月25日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637,005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9437%

累计已回购金额 2,997.06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5.51元/股~50.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2025年6月25日，公司召

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60.52元/股，回购

股份期限为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后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航（成都）无

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20），2025年6月27

日披露的 《中航 （成都） 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8），及2025年7月5日披露的《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为充分彰显公司对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维护公司股价稳定，近日公司持

续实施股份回购。 具体如下：

截至2025年12月16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637,0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943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0元/股，最低价为45.5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2,997.06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股票代码：603817� � � �股票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2025-078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01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84,

158,415股，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6.06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9,999,994.90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人民币7,296,375.88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2,703,619.02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

于2022年6月23日全部到位， 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2年6月23日出具的

XYZH/2022XMAA10155号《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募集

资金已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投

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项目进度

福州市连坂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

项目

30,000.00 30,000.00 23,833.52 已进入商业运营

福州滨海新城空港污水处理厂

PPP项目

16,000.00 16,000.00 11,923.45

已完成通水调试，进入试运

行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 4,270.36 4,277.02 /

合计 51,000.00 50,270.36 40,033.99 /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

2024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福州滨海新城空港污水处理厂PPP项目通水调试时间进行

延期。2025年8月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该项目通水调试时间进一步延期至2025年12月底前。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9、2025-041）。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福州滨海新城空港污水处理厂PPP项目已完成通水调试，进

入试运行阶段。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对公司的影响

福州滨海新城空港污水处理厂PPP项目延期通水，导致短期内项目收益不及预期，投资回收期较预期

有所延长，公司将积极通过优化运营管理策略、挖掘产能潜力、强化成本管控等举措最大程度降低延期带来

的影响。

（二）风险提示

本项目尚处于试运行阶段，实际运行情况或将受政策变化、市场环境、运行状况等诸多因素影响，项目

所带来的收益取决于未来的生产经营与市场实际情况。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166� � � � � � �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25-073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控制权变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证券简称：莱茵生物，证券代码：002166）自2025年12月10日（星期三）开市时起开始停牌，预计连续停

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相关各方正在就交易方案

进行协商、论证和确认。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证券交易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筹划事项的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

审议程序，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和披露符合相关规定的文件。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的内容为准。 因本次交易最终能否实施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